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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陆某可能不
会重蹈覆辙甚至错上加错。在收购了
大量含有重金属的污泥并随意堆放在
钢棚内后，面对执法人员的查处，他又
悄悄把超过 3 吨的危险废物私自作了
处置……

浙江省慈溪市日前破获了一起重
大“污泥案”，经过环保部门和公安机
关长达半年多的联合侦察、跨省核实
后，终于掌握确凿证据，使真相水落石
出。记者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陆某先
后将 210 多吨含有重金属的污泥随意
堆放，并通过吴某转移处置了超过 3
吨的危险废物。

目前，本案已由慈溪市公安局移
送当地检察院审查，当事人陆某和吴
某被刑事拘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是谁在蓝色钢棚内堆放大
量污泥？

案 件 起 源 要 追 溯 到 今 年 3 月
29日。

慈溪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接到群众
举报称，位于宗汉街道政通路 1028 号
南侧的钢棚内，有人堆放着大量污泥，
散发出难闻的异味。

接到举报后，环境执法人员立即
赶往现场。果然，在宗汉街道的一个
蓝色钢棚内，执法人员发现了一座小
山般的污泥堆。经检测，这堆污泥内
含有大量铜、锌、镍等重金属，属于危
险废物。

执法人员通过调查得知，这些含
重金属的污泥是房东陆某堆放于此处
的。面对调查，他声称，自己是受江西
一家危废处置企业委托才收集污泥
的，暂时堆放在这里，准备择机运往
江西。

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危险废
物不得随意堆放，必须在具有防雨、防
渗漏、防扬洒等措施保障，且悬挂警示
标志的专门场所才能堆放。为了进一
步了解情况，环境执法人员在现场拍
照存证后，决定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
展开调查。

司机耍小聪明自保，监控录
像颇为蹊跷

当环保、公安执法人员再次赶到
现 场 时 ，居 然 发 现 情 况 已 经 起 了 变
化。钢棚内堆积如山的污泥明显少了
一部分。

污泥去哪了？公安民警立即对陆
某采取了控制。面对询问，陆某矢口
否认污泥减少了，坚持说“本来钢棚内
堆放的就这么多”。

公安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几经周
折，在调取的监控录像中，一个戏剧性
的画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辆大货

车从蓝色钢棚开出来后，在外围绕了
一圈，很快又开回了钢棚……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情况。”警方
顺藤摸瓜，最终找到了监控录像中的
大货车司机，并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

原来，就在 3 月 29 日环境执法人
员前来调查情况的当晚，做贼心虚的
陆某便找来两名货车驾驶员，想通过
转移污泥的方式减轻罪责。

“本来我们装货是 300 元一车，他
一下就答应给我 1000 元一车，我就觉
得有问题。”这位司机交代，为了不惹
麻烦上身，他明里答应陆某运货，实际
装好污泥后在周围绕了一圈又回到原
地卸载了。这就出现了监控录像中颇
为蹊跷的一幕。

但另一名吴姓司机就没这么“聪
明”了，他把一大车污泥装上了车，运
到慈溪西山垃圾填埋场倾倒。

模拟实验解难题，非法处置
和堆放污泥量一一确认

在人证面前，陆某不得不承认了
自己擅自转移污泥的事实。然而，这
辆货车到底装了多少污泥？陆某和两
位货车司机都无法说清楚。

“我们赶到西山填埋场想挖出这
些污泥，但这里地域范围很大，而且每
天有大量垃圾运达此处填埋。”慈溪市
环境监察大队有关负责人说，因无法
找到确切填埋位置，执法人员无功而
返，调查陷入困境

最终，为明确陆某私自处置掉的
污泥到底有多重，慈溪公安、环保联手
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根据陆某和两
名司机的三方对应口供，让同一名驾
驶员用同样的货车装同样目测数量的
污泥，还原事实真相。实验结果显示，
这一车污泥已经超过了 3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危险废物必
须由具备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处置，私自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
上，已达到入刑标准。陆某和货车司
机吴某当即被警方逮捕。

之后，经过执法人员称重，除了私
自处置的污泥，堆放在蓝色钢棚内的
污泥，数量达到 215.67吨。

涉案7家企业，5家已被顶
格处罚

侦查没有就此止步。这么多污泥
到底从哪来的呢？环保、公安的调查
进一步展开。

通过抽丝剥茧的周密侦查，陆续
有 7 家企业被执法人员锁定。这 7 家
企业中，其中 5 家是位于慈溪市新浦
镇的磷化工企业，1 家是位于慈溪市
周巷镇的钢筋酸洗企业，还有 1 家是
位于崇寿镇的钢筋酸洗企业。

在对这 7 家企业的立案调查中，
执法人员发现，钢棚内堆放的污泥和
7 家企业产生的污泥量相吻合。由于
这些企业未经环保部门同意，擅自把

危险废物交由无危废经营许可证的人进
行处置，截至目前，已有 5 家企业受到了
20 万元的“顶格”处罚。其余两家企业
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那么是不是像陆某所称，他是受江
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委托，收集危险
废物的呢？

今年 9 月，慈溪市环保、公安执法人
员又千里迢迢赶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的
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这家企业给陆某出具的所
谓资质只是证明企业具备处理能力，并
没有委托陆某去收集污泥，而且陆某与
这家企业之间无劳务、委托代理等书面
协议。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陆
某冒用江西一企业的资质证明，非法帮
助污泥产生企业收集、处置危废，以每吨
500 元~800 元不等向企业收取费用。而
涉案企业为图方便，在未经环保部门同
意、未遵照危险废物申报转移程序的情
况下，擅自将危险废物交给陆某处置。
正是利益的驱使，让他们冒险以身试法，
最终跌入了犯罪的深渊。

随意倾倒 3 吨以上危险废
物，违反哪些法规？

《刑法》第六章第六节专门规定了污
染环境罪。第 338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
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
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又进一步明确，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的，应当认
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
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废物。

本案中，经检测发现，陆某非法收
集、贮存的污泥中含有大量铜、锌、镍等
重金属，属于危险废物。而他将 3 吨以
上危险废物随意倾倒的行为已经涉嫌污
染环境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
事立案侦查。

“这起案件历时半年，难度不小。”慈
溪市环境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遇
到困难是办案过程中经常会有的，无论
是现场取证、深入调查还是处理处罚，每
个环节既是考验又是责任。

慈溪市环境监察大队将每一次案件
的查办都作为实战来练兵，提升了业务
能力，如由环境监察大队和监测站骨干
对全体执法人员进行理论培训，学习和
剖析新环保法、环境信访调处的基本要
求、现场执法取证技巧和规范、采样监测
技术要求等。“在执法大练兵中，我们边
解决问题，边积累经验。”这位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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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王璐 方凯
记者晏利扬

图为执法人员在案发现场查获大量污泥，并取样检测。 慈溪市环保局供图

本报通讯员冯涛 赵子豪 张铭贤
邯郸报道 河北省永年县人民法院日
前对 3 起污染环境案件进行了集中
宣判。被告人张某平、朱某才、任某
军 等 3 人 因 非 法 运 输 、倾 倒 危 险 废
物，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

私设暗管，偷排废酸

2014 年 4 月，永年县环保局执法
人员发现，有人向洺河倾倒废酸，而
距离洺河北岸 50 米处的一废酸收购
点存在重大嫌疑。经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发现，张某平通过厂内暗管将收
购的废酸排入洺河，现场提取水样的
pH 值为 2.11，属于强酸性废水。永
年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放废酸，其
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两次向废井内偷排废酸40余吨

2015 年 12 月 13 日晚，任某军伙
同他人将回收的约 10 吨废酸液排放
到永年县西阳城乡尚庄村北的废井
内。3 日后的凌晨，任某军再次伙同
他人将回收的约 30 吨废酸液排放到
永年县西阳城乡尚庄村北及村东南
的废井内。经检测，废井内提取的废
酸 pH 值 为 0.65，属 于 强 酸 性 废 水 。
永年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任
某军伙同他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
放废酸已达到 3 吨以上，其行为构成
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非法售卖化工废油30余吨

2013 年 3 月~4 月，被告人朱某才
通过网络，与没有取得任何收集、储
存、处置化工废油资质的常某、王某

联系，将 124 桶化工废油（约 30.86吨）
卖与常、王二人。经鉴定，上述化工
废油为危险废物。依照《刑法》第 338
条 、第 69 条 、第 70 条 、第 52 条 以 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解释》的规定，永年县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被告人朱某才犯污染环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5万元。

据永年县环保局局长韩卫平介
绍，近年来，永年县通过建立环保、公
安、检察环境保护联席会议机制，不
断加大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查处力度。今年以来，永年县已关停
取缔违法企业 92 家，挂牌督办 3 家，
实施查封扣押 8 家，查处各类环境违
法案件 22 起，其中移送公安机关行
政拘留 13 人，刑事拘留 11 人，批捕 8
人，有效震慑了环境违法犯罪，保障
了群众的环境权益。

永年集中审判3起污染环境案
非法处置危废，最高获刑三年并处 45万元罚金

本报见习记者李俊伟 通讯员窦
春华兴安盟报道“兴安杯·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工作”研讨会日前在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召开，来自全
国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3 家法院
的 104名法官参加了会议。

据悉，此次研讨会主要由各地、各
级人民法院相互交流在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
做好新形势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任
务和措施，讨论如何进一步发挥环境
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环境司法与
环境执法的有效衔接。会议希望通过
研讨，帮助各地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能力和水平，推进环境资源司
法专门化。

近年来，兴安盟各级司法机关全
面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公正、高效地审
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此
次研讨对兴安盟进一步推进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保护青山绿水、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环境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环境司法研讨会
在阿尔山召开

本报记者吴殿峰黑龙江垦区报道
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组织召
开了全省首届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研讨
会。这是黑龙江省法院系统首次召开环
境司法类研讨会，标志着全省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破冰试航。

会上，方正、清河、沾河等 12 个基层
法院就目前辖区内涉及的破坏森林资源
犯罪、“赔偿林”制度完善、湿地保护、非
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土地（林地）承包经
营权等典型环境资源审判问题做了专题
交流发言。与会代表还针对环境公益诉
讼的程序、机制，成立跨区域集中管辖环
境资源审判庭的必要性、匹配性等热点
问题进行了探讨。

研讨中，与会人员提出了试行“抚
育令”、“环境保护禁止令”和进行“自
用性盗伐和经营性盗伐区分处理”、加
强环境资源专业型审判业务人员培
训等有益建议。

此次会议还系统梳理了林区中级
人民法院多年来在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 方 面 的 诸 多 实 践 经 验 、有 效 做
法 ，对 林 区 中 院 如 何 更 好 地 在 环 境
资源保护方面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进
行 了 深 入 分 析 和 研 究 ，提 炼 了 林 区
中 院 在 环 境 资 源 审判工作中的可转
化成果，充分体现出林区中院作为最
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的
地位和价值。

黑龙江环资审判工作破冰
建议成立跨区域集中审判法庭，试行环境保护禁止令

吉安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危废污染
责令整改 13家，查封两家，关闭两家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
和倾倒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遏制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发
生，保障全市环境安全，江西省吉安市环
保局、市公安局于 8 月中旬至 11 月联合
开展了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中，对全市范围内的
重点企业以及工业园区废弃厂房、坑塘、
废弃矿井及其他隐蔽场所可能存在违法
违规堆存、填埋、处置危险废物地点进行
全面排查。

据悉，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危险废物
产生企业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或利用无
防渗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储存危险
废物以及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
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等 5 类涉危废环境违法行为。行动要
求环保和公安密切衔接配合，确保对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线索查实、查深、查
透，对发现的环境违法案件快查、快
罚、快判，对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罚
依法、合规、到位。

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人员 260
余人（次），对 45 家涉危险废物企业进
行检查，责令限期整改 13家，查封扣押
两家（件），停业关闭两家，发现涉及非法
处置危废的违法线索8个。对检查中发
现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及时与公安机
关开展联合行动进行有效查处，已有泰
和县对非法使用危险废物作为燃料的
6 名当事人展开刑事调查，青原区对
涉嫌非法处置电子废物的两名当事人
采取刑事拘留。 肖永清

平邑部门联动打击危废污染犯罪
环保、公安人员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管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平邑报道 为
严厉打击非法转移、排放、倾倒、处置危
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涉危
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山东省平邑县环
保局、公安局近期联合开展打击涉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平邑县环保、公安两部门按照省环
保厅、公安厅《关于建立公安环保联勤联
动执法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深入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和
监管情况，重点检查医药制造、造纸、涉
重金属、机械制造、车辆制造等行业产废
单位，同时将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危
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以及近两年来环
境保护部、省环保厅及市环保局检查发
现存在问题的企业一并纳入排查范围；
把重点企业、工业园区及工业集聚区废

弃河道、厂房、坑塘、废弃矿井等可能
存在违法违规堆存、倾倒、填埋危险废
物的地点纳入排查范围。

为鼓励群众举报各类涉危废违法
行，平邑县确保“12345”、“110”等举报
热线畅通，及时公开通报已查实的案
件，做到排查一批、查处一批、曝光一
批、震慑一批。

平邑县成立领导小组，确保此次
行动检查到位、查处到位、整改到位。
执法检查人员规范自身执法行为，排
除一切干扰，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做
到查办的案件和做出的行政处罚适用
法律准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执行
到位。对发现的通风报信、包庇纵容
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问责，涉嫌职务
犯罪的，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公益诉讼试点有何进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最高检中期报告

11 月 6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
告》。一年多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 13 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一年间，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办
理了哪些案件？

至2016年9月，

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
共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公 益 案 件 线 索 2982
件，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1710 件 ，其 中 办

理 诉 前 程 序 案 件

1668件，提起诉讼案

件42件。

28件

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国有资产保护领域
280件

371件

2221件

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
2982件

提起诉
讼案件
42件

办理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案件

1668件

民事公益
诉前程序案件

占4.62%

行政公益诉前程序案件

占95.38%
1591件

77件

行政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1件

民事公益诉讼
13件

110件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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